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发布《关于开展城市

公园绿地开放共享试点工作的通知》

各省、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，北京市园林绿化局、天津市城市管理委、上海

市绿化市容局、重庆市城市管理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

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完整、准确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拓展公园

绿地开放共享新空间，满足人民群众亲近自然、休闲游憩、运动健身新需求新期

待，决定开展城市公园绿地开放共享试点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鼓励各地积极开展试点工作

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，特别是受疫情影响，人民群众

对城市绿色生态空间有了新的需求，希望增加可进入、可体验的活动场地。在公

园草坪、林下空间以及空闲地等区域划定开放共享区域，完善配套服务设施，更

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搭建帐篷、运动健身、休闲游憩等亲近自然的户外活动需求，

是扩大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新空间的重要举措。各地住房和城乡建设（园林绿化）

主管部门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充分认识推动公园绿地开放共享、

提升公园多元服务功能的重要意义，按照试点先行、积累经验、逐步推开的原则，

积极推动开放共享试点工作。

二、试点时间及范围



各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（园林绿化）主管部门要组织本地区有关城市开展公

园绿地开放共享试点工作，试点时间为 1 年。其中，南方地区（华南、华东、华

中以及除西藏以外的西南地区）要按照应试尽试原则，积极开展试点工作，逐步

扩大开放共享区域。其他地区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试点城市，合理确定开放共享

区域，以点带面，逐步探索建立轮换制养护等管理机制，不断推动城市公园绿地

开放共享。

三、试点任务

各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（园林绿化）主管部门研究确定开展试点工作的城市，

并按要求组织好试点工作。

（一）摸清底数（2023 年 2 月中旬—3 月上旬）。各试点城市要认真梳理

公园绿地中的空闲地、可供游憩活动的草坪区和林下空间等，以及周边卫生间、

垃圾收集点、售货点、安全监控等服务设施配置情况，建立可供开放共享的绿地

台账。开放共享区域应处于地形相对平整，服务设施、应急保障相对完善和便捷

的区域，避开存在自然灾害风险以及生态脆弱区域，避开易干扰野生动物繁衍和

活动区域。

（二）编制方案（2023 年 3 月中旬—4 月上旬）。各试点城市要科学编制

试点实施方案，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公园绿地中可开放共享区域、开放时间、可开

展的活动类型、游客承载量，以及完善设施配套、提升服务功能、加强植物养护

管理和游客服务保障等措施。其中，开放用于游憩活动的草坪区域要根据植物生

长周期和特性，可推广地块轮换养护管理等制度，避免植被被过度踩踏影响正常



生长。鼓励各地拓展开放共享的绿地类型，增加绿色活动空间。开放共享区域禁

止使用明火。

（三）开展试点探索（2023 年 4 月中旬—10 月下旬）。试点城市根据试

点实施方案组织好试点工作，可结合实际分批次开放有条件的公园绿地等绿色空

间。确定开放的区域通过本地媒体主动公开开放共享的区域范围、开放时间、可

开展的活动类型、使用要求等。根据人民群众使用需求和试点中发现的问题，不

断完善开放共享区域养护管理制度和配套服务设施，提升精细化管理服务水平。

加强安全管理，遇暴雨、大风、高温等极端天气，应采取临时关闭等动态管理措

施，并通过通告等形式提前通知。

（四）总结试点经验（2023 年 11 月上旬—12 月上旬）。各试点城市围绕

划定开放共享区域的选址要求、配套服务设施建设运行、植物养护管理制度、游

客服务保障和应急管理机制建设等进行认真总结，研究编制符合本地区实际的开

放共享区域划定管理技术指南，不断完善相关管理制度，提出进一步开放共享公

园绿地的思路和对策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完善工作机制。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（园林绿化）主管部门要牵头建

立多部门协同的工作机制，形成部门合力。各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（园林绿化）

主管部门要及时了解试点城市工作进展，及时分析试点城市遇到的困难和问题，

通过组织工作交流、专家调研等给予指导和支持。



（二）加强工作指导。各地住房和城乡建设（园林绿化）主管部门要争取财

政资金支持，保证城市公园绿地开放共享区域的养护管理水平。充分发挥科技创

新带动作用，加强试点工作的信息化监管系统建设，逐步建立及时发现问题快速

解决问题的长效管理机制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总结。各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（园林绿化）主管部门要深入

总结试点城市的经验做法，通过电视、报纸、网络等加强宣传，营造公园绿地开

放共享的良好氛围，并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将本地区试点情况报送我部城

市建设司。对于试点工作积极主动、成效明显的城市，在评选国家园林城市（国

家生态园林城市）时予以优先考虑。
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

城市建设司：汤 飞 赵亚男

电 话：010-58934023 传 真：010-58934690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

2023 年 1 月 31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